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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GC68-2023-0006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开发区分局，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

单位：

《〈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〉行政处罚事项裁量基准》已经局

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正式实施。

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6 日

金市监发〔2023〕12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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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事项

代码

事项名称 处罚依据 裁量阶

次
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

1 1001

对制造单位未向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开放相关装

置接口的行为的行

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

第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制造单

位未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开放相关装置接

口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

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内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2 1002

对未配置或者安装

电梯安全运行管理

智能化装置或者视

频监控的行为的行

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

第十一条规定，未配置或者

安装电梯安全运行管理智

能化装置或者视频监控的，

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

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三

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内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3 1003

对电梯管理责任人

对停用电梯未按规

定设置停用标识或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

从轻

未在电梯出入口设置停

用标志，但已采取避免电

梯乘用的安全措施
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情节严重的，处

3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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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未采取安全防护

措施的行为的行政

处罚

七项规定，电梯管理责任人

对停用电梯未按规定设置

停用标识或者未采取安全

防护措施的，由特种设备安

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

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

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。

一般

未采取避免电梯乘用的

安全措施，但已在电梯出

入口设置停用标志。
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
既未在电梯出入口设置

停用标志，也未采取避免

电梯乘用的安全措施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4 1004

对电梯管理责任人

未建立电梯安全运

行管理制度的行为

的行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

一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
八项和第九项的规定，电梯

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相关义

务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
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内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5 1005

对电梯管理责任人

未在轿厢内、出入口

或者其他显著位置

公布电梯维护保养

信息、检验信息和救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

一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
八项和第九项的规定，电梯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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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报警电话的行为

的行政处罚

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相关义

务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
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6 1006

对电梯管理责任人

未保证电梯紧急报

警装置和紧急呼救

系统能够正常使用

的行为的行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

一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
八项和第九项的规定，电梯

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相关义

务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
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7 1007

对电梯管理责任人

未对运载装修材料、

装修垃圾以及容易

造成电梯损坏的家

具、家用电器等物品

的，采取有效的安全

防护技术措施或者

安排人员进行现场

管理的行为的行政

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

一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
八项和第九项的规定，电梯

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相关义

务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
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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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1008

对电梯管理责任人

未履行对公众聚集

场所和住宅小区所

使用的电梯实施实

时监控，监控数据保

存少于一个月的行

为的行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

一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

八项和第九项的规定，电梯

管理责任人未履行相关义

务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

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5千元以上 1.25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25 万元以上 2.2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25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9 1009

对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接受维护保养委

托后，将业务转包、

分包或者以授权、委

托、挂靠等方式变相

转包、分包的行为的

行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

一项规定，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由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从轻
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

过 3 个月的。

处 1 万元以上 3.7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
违法行为持续 3 个月以

上的。

处 3.7 万元以上 7.3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从重

违法行为造成恶劣社会

影响，或分包、转包业务

后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

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。

处 7.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10 1010

对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定期对电梯进

行清洁、润滑、调整

和检查等维护保养

工作，并经安全管理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

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

八项规定，电梯维护保养单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1 万元以上 1.6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6 万元以上 2.4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

- 6 -

人员签字确认；未在

电梯的显著位置载

明近期电梯维护保

养记录的行为的行

政处罚

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由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

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4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11 1011

对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对本单位电梯

作业人员每年至少

组织一次安全教育

和技能培训，教育培

训记录保存少于四

年的行为的行政处

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

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

八项规定，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由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

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1 万元以上 1.6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6 万元以上 2.4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4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12 1012

对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对日常维护保

养中发现电梯不符

合安全技术规范、存

在事故隐患的，书面

告知电梯管理责任

人，并提出整改建议

意见;存在严重事故

隐患的，未同时向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

理部门报告的行为

的行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

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

八项规定，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由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

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1 万元以上 1.6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6 万元以上 2.4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4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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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1013

对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履行其他与电

梯维护保养相关的

职责与义务的行为

的行政处罚

《金华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

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

八项规定，电梯维护保养单

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由特

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

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轻 逾期 10 日之内改正的。
处 1 万元以上 1.6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一般 逾期 10-20 日改正的。
处 1.6 万元以上 2.4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从重
逾期 20 日仍未改正

或拒不改正的。

处 2.4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

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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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金华市司法局。

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6日印发


